


- 2 -

安全事故隐患分级评估工作，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

以及为其事故调查分析并提供技术支持。

（三）参与应急管理、安全生产、防灾减灾救灾科技项目验

收、成果鉴定以及技术与产品的研发、推广工作，以及装备与信

息化建设等项目方案编制及其验收评审工作。

（四）参与应急管理、安全生产、防灾减灾救灾行业领域内

突发事件（故）应对处置工作，对突发事件（故）进行分析、研

判，提出决策建议，并为灾情核查、损失评估、灾害调查评估提

供技术支持。

（五）参与防御洪水、抗御旱灾、台风防御以及地质灾害等

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持。

（六）根据工作需要，参与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其它相关活

动并承担相应的工作任务。

二、专家组专业范围及组别

根据应急管理、安全生产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需要，遴选以

下 11 个领域的专家组成员：

（一）矿山专家组；

（二）化工及危化品专家组（含烟花爆竹、民用爆破器材、

油气管线等）；

（三）工贸行业专家组；

（四）安全生产综合监管专家组（含交通、建筑、特种设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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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路、电力、燃气等）；

（五）火灾防治专家组；

（六）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组；

（七）防汛抗旱专家组；

（八）救灾减灾专家组；

（九）应急处置专家组；

（十）政策法规（含新闻宣传）专家组；

（十一）科技装备与信息化专家组。

三、专家组成员基本条件

（一）热爱应急管理、安全生产、防灾减灾救灾事业，政治

立场坚定，坚持原则、作风正派、办事公正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

德。

（二）熟悉应急管理、安全生产、防灾减灾救灾方针政策、

法律法规和有关技术标准规范，具有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、专业

能力和实践经验，了解本学科本专业领域的国内外科技发展动态，

以及较强的理论思考和决策咨询能力。

（三）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取得注册安全工程师资

格，且从事应急管理、安全生产管理、防灾减灾救灾专业技术工

作 3 年以上，在本行业和领域内具有较高学（技）术知名度的专

业人员,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，身体健康。对实际工作能力

突出的专家，经研究后，专业技术职称要求可适当放宽。各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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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可以结合实际，在推荐工作中将本条条件适当提高。

（四）应急处置类专家，主要为应对安全生产、自然灾害类

突发事件提供咨询和技术支撑，除满足基本条件外，同时近 3 年

内参加过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、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应急处

置工作，具有良好的现场应急处置能力。

推荐防汛抗旱专业组的人选，应具有从事防汛抗旱、水利 工

程管理、设计、施工、应急救援等专业领域的工作经历。

推荐工贸行业专业组人选的，应具有从事金属冶炼、煤气制

备、有限空间、粉尘涉爆、涉氨制冷等专业领域的工作经历。

四、有关推荐要求

（一）对各地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推荐的人员，由县应急管

理局综合考量后确定专家人选，并择优推荐至市应急管理专家组。

（二）部门、单位（公司）主要领导、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

构从业人员，原则上不作为专家推荐人选。

（三）对曾发生违反职业道德、社会公德、行业规范和廉洁

自律等行为，或是在执行相关任务中降低标准、弄虚作假、谋取

私利，作出显失公正或虚假的意见结论，以及被多次举报或被相

关单位处分的，不得推荐。

（四）符合上述条件的原萧县安全生产专家组成员及防汛抗

旱专家组成员须重新推荐。我县取得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人

员或已纳入省、市应急管理专家库成员的专家经个人申请、推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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